
職業傷病認定與勞保給付常見疑義

成大醫院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服務中心

職業傷病專案經理 謝佳莉



☆職災認定前：勞工及雇主常見疑義

P.2

Q1：普通傷病與職業傷病對勞工的差別？

Q2：雇主對勞工申請職業傷病有何顧慮？

Q3：我/勞工這樣是職災嗎？

Q4：職災認定前，要用什麼假別？

Q5：在家發生中風能申請職災嗎？



P.3

Q1：普通傷病與職業傷病對勞工的差別？

 職災補償權益 (勞動基準法)

 工作權的保障 (勞動基準法)

 公傷假的權利 (勞工請假規則)

 職災資源使用 (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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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補償 公傷假 工作權保障 職災資源
☆勞動基準法第59條
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
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
害或疾病時，雇主應
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。
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
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
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
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
得予以抵充之

☆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
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
失能、傷害或疾病者，
其治療、休養期間，
給予公傷病假。
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（82）台勞動二字第
14508 號函釋：「勞
工因職業災害治療休
養，依勞工請假規則
第六條規定，雇主應
給予公傷病假，該假
並無期間限制。

☆勞動基準法第 13 條
勞工在第五十條規定之停
止工作期間或第五十九條
規定之醫療期間，雇主不
得終止契約。但雇主因天
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
致事業不能繼續，經報主
管機關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☆災保法第84條
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雇
主不得預告終止與職業災
害勞工之勞動契約

☆災保法第67條
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
後，雇主應依前條第一項
所定復工計畫，並協助其
恢復原工作；無法恢復原
工作者，經勞雇雙方協議，
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
置適當之工作。

☆災保法第 66 條
為使職業災害勞工恢
復並強化其工作能力，
雇主或職業災害勞工
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認
可之職能復健專業機
構提出申請，協助其
擬訂復工計畫，進行
職業災害勞工工作分
析、功能性能力評估
及增進其生理心理功
能之強化訓練等職能
復健服務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6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6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66


Q2：雇主對勞工申請職災有什麼顧慮？

P.5

 擔心勞動檢查

 補償賠償問題

 職災身分濫用

 影響實績費率

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單
位，第二項行業別災害費率採實績
費率，按其最近三年保險給付總額
占應繳保險費總額及職業安全衛生
之辦理情形，由保險人每年計算調
整之。



Q3：我/勞工這樣是職災嗎?

1) 高鐵站務服務人員因長期久站，引起下肢靜脈屈張

2) 小北百貨陳先生在搬運汽水時，突然發生脊椎滑脫

3) 總機人員每日須接聽400通電話，罹患腕道症候群

4) 計程車司機長期久坐載送客人，罹患腰椎間盤突出

5) 清潔工陳阿姨在工作數月後，表示全身痠痛到不行

P.6



Q4：職災認定前，應該請什麼假別？

P.7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88 條

職業災害未認定前，勞工得先請普通傷病假；普通傷病假期滿，

申請留職停薪者，雇主應予留職停薪。經認定結果為職業災害

者，再以公傷病假處理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

Q5：在家發生中風，能申請職災嗎？

P.8

 符合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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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職災認定時：勞工及雇主常見疑義

P.9

Q1：醫師或勞保局如何認定為職災？

Q2：工作後才有的為何不是職業病？

Q3：一定要職業醫學科醫師開立的診斷書嗎？

Q4：已經開完刀了，還能來診斷職業病嗎？

Q5：罹患職業病種類表的疾病都能申請嗎？

Q6：不在職業病種類表的疾病就不能申請？



Q1：醫師或勞保局如何認定職災?

P.10

 職業病

屬職業病種類表疾病：符合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

非職業病種類表疾病：具足夠流行病學資料支持

 職業傷害

原則：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



Q2：工作後才有的為何不是職業病？

P.11

 職業病診斷需考量五大準則，再進行整體評估

時序性亦非僅考量「疾病發生在工作後」

✅明確的疾病證據

✅職業暴露的證據

✅符合時序性(*最短誘導期及*最長潛伏期)

✅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

✅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子



Q3：一定要職業醫學科開立的診斷書嗎？

P.12

 勞保局疑似職業病審查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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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已經開完刀了，還能診斷職業病嗎？

P.14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82 條

職業災害勞工請領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一條所定津貼或補助之

請求權，自得請領之日起，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82


綁鐵工
診斷:腕隧道症候群
★112/10/2停工先至骨科就醫

住院手術

112/10/15

職業醫學科
門診就診

112/10/24

診斷職業病

112/10/31 112/12/25 113/01/16

恢復工作 ■ 傷病給付通過
112/10/5~10/31

■ 協助續申請
112/11/1~12/24

■ 協助核退醫療費用
■ 協助取得職災單



Q5：罹患職業病種類表內的疾病都能申請嗎？

P.16

 仍須考量職業範圍、工作場所、作業內容是否符合

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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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不在職業病種類表內的疾病就不能申請？

P.19

 職業病

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所列之疾病

 勞動部職業病鑑定會鑑定為職業病或工作相關疾病

 視為職業病

 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

 罹患精神疾病，而該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



☆職災認定後：勞工及雇主常見疑義

P.20

Q1：醫師診斷後，一定要送勞保局審查嗎？

Q2：拿醫師診斷書送勞保局就能審查職災？

Q3：勞保局審查流程為何？

Q4：勞保局審查時間一般多久？

Q5：休息好再一次申請勞保好不好？

Q6：對勞工所述工作內容不認同時要怎辦？

Q7：公司可以不在申請書上蓋章嗎？



Q1：醫師診斷後，一定要再送勞保局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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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抵充問題？

(2) 勞保審查確認機制？

(3) 職災職能復健資源？



Q2：拿醫師診斷書送勞保局就能審查職災？

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

職災單 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 診斷書
 申請書
 *上下班公出

途中發生事
故而致傷害
陳述書

 診斷書
 申請書

 診斷書
 申請書

 門診/住院收據
 診斷書
 申請書
 *上下班公出途

中發生事故而致
傷害陳述書

 建議依被保險人可請領給付之項目，備齊相關文件送勞保局審查。



勞工（疑似）職業傷病

至職醫科接受
醫師診斷

勞工保險局審查

勞保爭議審議會
審議

職業(傷)病給付

普通(傷)病給付

勞動部
職業病鑑定委員會

鑑定

行政法院
行政訴訟

勞動部訴願委員會

訴願

勞方爭議

投保單位
依職災事件辦理

非職業病

非表列職業病；
或審查有困難

是

否

否

是

是

同意有疑義

否

是

是

否

是

否

爭議

爭議

(ex:公傷假、職災單)

Q3：勞保局審查流程為何？



Q4：勞保局審查時間一般多久？

24



Q5：休息好再一次申請勞保好不好？

P.25

 職業傷害
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
 因執行職務而受動物或植物傷害

 視為職業傷害
 於作業場所或作業時間內發生之傷害
 作業場所外之傷害
 其他職業上原因
 交通事故(合理時間/路徑/無重大違規)

*第 17 條
被保險人於第四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五條及第十
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視為職業傷害：
一、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。
二、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。
三、受吊扣期間、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。
四、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。
五、闖越鐵路平交道。
六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醉

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。
七、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

之路肩。
八、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、競技、蛇行或以其他危險

方式駕駛車輛。
九、駕駛車輛不按遵行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。

 案例一：電池作業員，上班途中車禍

 案例二：設備工程師，下班途中車禍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8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8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8&flno=8


Q6：公司對勞工所述工作內容不認同時?

P.26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
第 22 條
被保險人、受益人、支出殯葬費之人或投保單位，應於申請保險
給付時，就前條各款事項，陳述意見或提供證據。
未依前項規定陳述意見或提供證據者，保險人得通知限期補正；
屆期不補正，且就相關事實及證據無法認定為職業傷病者，保險
人不發給保險給付。
被保險人、受益人、支出殯葬費之人就第一項，所陳述之意見或
提供之證據與投保單位不一致時，保險人應請投保單位提出反證；
投保單位未提出反證者，保險人應以被保險人之意見或證據，綜
合其他相關事實及證據審查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5000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8&flno=22


Q7：公司可以不在申請書上蓋章嗎？

1. 勞工亦可自行送勞保局審查

2. 若不蓋章，建議可另行舉證說明

3. 若協助蓋章但不認同，建議亦可敘明公司立場

(例如：僅配合辦理，本公司認為…，難以認定為職災)

P.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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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勞保通過後：勞工及雇主常見疑義

P.29

Q1：若一直無法從事「原工作」，是否可申請傷病

給付最長到兩年？

Q2：勞工一直不回來工作怎麼辦？



Q1：一直無法從事原工作，傷病給付可請兩年？

P.30



Q2：勞工一直不回來工作怎麼辦？

P.31

建議方法如下

1. 提早預防，盡早至職業醫學科接受復工管理

2. 瞭解原因，提供適當協助(如:交通問題)

3. 友善溝通，使瞭解認定惡意勞工非在保障範圍



勞工到院

急/門/住轉介

地方政府職災
勞工專業服務
人員(PAS)

職災勞工
職能復健單位

職業重建單位

職業醫學科門診

勞保給付職災法令 復工協助 工廠訪視 個案追蹤

職業傷診病診治及個案管理服務

診治 給付 復工 資源



P.33

全台共17家
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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